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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测绘资质管理办法和测
绘资质分类分级标准的通知

(自然资办发〔2021〕4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然资

源局，陕西、黑龙江、四川、海南测绘地理信息局：

为进一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放管服”改革要求，促进地理信

息产业发展，维护国家地理信息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现将修订后的《测绘资质管

理办法》和《测绘资质分类分级标准》予以印发，自2021年7月1日起

施行。原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2014年7月1日发布的《关于印发测绘资

质管理规定和测绘资质分级标准的通知》（国测管发〔2014〕31号）

同时废止。

 

              自然资源部办公

厅

                                          2021年6月7日

 



 

测绘资质管理办法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从

事测绘活动的单位，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取得测绘资质证书，并在

测绘资质等级许可的专业类别和作业限制范围内从事测绘活动。

二、测绘资质分为甲、乙两个等级。

测绘资质的专业类别分为大地测量、测绘航空摄影、摄影测量与

遥感、工程测量、海洋测绘、界线与不动产测绘、地理信息系统工

程、地图编制、导航电子地图制作、互联网地图服务。

三、导航电子地图制作甲级测绘资质的审批和管理，由自然资源

部负责。

前款规定以外的测绘资质的审批和管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

四、审批机关应当将申请测绘资质的方式、依据、条件、程序、

期限、材料目录、审批结果等向社会公开。

五、申请测绘资质的单位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法人资格；

（二）有与从事的测绘活动相适应的测绘专业技术人员和测绘相

关专业技术人员；

（三）有与从事的测绘活动相适应的技术装备和设施；

（四）有健全的技术和质量保证体系、安全保障措施、信息安全

保密管理制度以及测绘成果和资料档案管理制度。

测绘资质等级专业类别的申请条件和申请材料的具体要求，由

《测绘资质分类分级标准》规定。

六、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

地实际，适当提高测绘资质分类分级标准中的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



备的数量要求，并于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报送自然资源部备案。

七、审批机关对申请单位提出的测绘资质申请，应当根据下列情

形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材料齐全并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决定受理并出具受

理通知书；

（二）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

五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单位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

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三）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审批机关职责范围的，应当即时作

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申请单位向有关审批机关申请。

八、对导航电子地图制作甲级测绘资质的审批，自然资源部将通

过网上受理，并采用以下方式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一）将申请单位的基本信息、所申请测绘资质类别等级及除涉

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外的申请信息等通过本机关网站公

开。

（二）引入第三方机构作技术性审查。

（三）必要时，进行实地核查或专家评议。

（四）部机关内部会审。

九、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除应严格执

行第八条（一）的规定外，第八条的其他规定可根据本地实际参照执

行。

十、审批机关自受理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批准测绘资

质的书面决定。

因特殊情况在十五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审批机关负

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个工作日，并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单

位。

十一、审批机关作出批准测绘资质决定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

起十个工作日内，向申请单位颁发测绘资质证书；审批机关作出不予



批准测绘资质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单位享有依法申请

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十二、测绘资质证书有效期五年。测绘资质证书包括纸质证书和

电子证书，纸质证书和电子证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测绘资质证书样式由自然资源部统一规定。

十三、测绘单位需要延续依法取得的测绘资质证书有效期的，应

当在测绘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向审批机关提出延续申请。

审批机关应当根据测绘单位的申请，在测绘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

前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逾期未作出决定的，视为准予延续。

十四、测绘单位变更测绘资质等级或者专业类别的，应当按照本

办法规定的审批权限和程序重新申请办理测绘资质审批。

测绘单位名称、注册地址、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的，应当向审批

机关提交有关部门的核准材料,申请换发新的测绘资质证书。

十五、测绘单位申请注销测绘资质证书的，审批机关应当及时办

理测绘资质证书注销手续。

十六、测绘单位合并的，可以承继合并前的测绘资质等级和专业

类别。

测绘单位转制或者分立的，应当向相应的审批机关重新申请测绘

资质。

十七、测绘单位可以监理同一专业类别的同等级或者低等级测绘

单位实施的该专业类别的测绘项目。

十八、测绘单位取得测绘资质后，变更专业技术人员或者技术装

备的，应当在三十日内通过全国测绘资质管理信息系统申请更新有关

信息。

十九、测绘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定期在全国测绘资质管理信息系

统中报送测绘项目清单。

二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随机抽

查机制，依法对测绘单位的安全保障措施、信息安全保密管理制度、



测绘成果和资料档案管理制度、技术和质量保证体系、专业技术人

员、技术装备等测绘资质情况进行检查，并将抽查结果向社会公布。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合理确定随机抽查比

例;对于投诉举报多、有相关不良信用记录的测绘单位，可以加大抽

查比例和频次。

二十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测绘单位

信用体系建设，及时将随机抽查结果纳入测绘单位信用记录，依法将

测绘单位信用信息予以公示。

测绘单位在测绘行业信用惩戒期内不得申请晋升测绘资质等级和

增加专业类别。

二十二、申请测绘资质的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隐瞒有关情况或

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测绘资质的，审批机关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许可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或者不予批准

的决定，并给予警告，纳入测绘单位信用记录予以公示。该单位在一

年内再次申请测绘资质的，审批机关不予受理。

二十三、测绘单位依法取得测绘资质后，出现不符合其测绘资质

等级或者专业类别条件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至符合条件的，纳入测绘单位信用记录予以

公示，并停止相应测绘资质所涉及的测绘活动。

二十四、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取得测绘资质证书，擅自从事测绘

活动的，以欺骗手段取得测绘资质证书从事测绘活动的，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予以处罚。

测绘单位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测绘资质证书的，该单

位在三年内再次申请测绘资质，审批机关不予受理。

二十五、测绘单位测绘成果质量不合格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测绘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予以处罚。

二十六、外商投资企业测绘资质的申请、受理和审查，依据外国

的组织或者个人来华测绘管理有关规定办理。



 

测绘资质分类分级标准
 

一、本标准分为通用标准、专业标准两部分。凡申请测绘资质的

单位，应当有法人资格，并同时达到通用标准和所申请专业类别的专

业标准要求。

取得乙级测绘资质的测绘单位应在专业标准规定的作业限制范围

内从事测绘活动,甲级测绘资质无作业范围限制。

二、申请单位应当提交下列材料的原件扫描件，并对申请材料实

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一）法人资格证书。

（二）符合专业标准规定的专业技术人员身份证及依法缴纳社会

保险的材料,退休的专业技术人员的退休材料和劳务合同；测绘专业

技术人员的学历证书和职称证书，测绘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的学历证书

或职称证书。

（三）符合专业标准规定的技术装备的所有权材料。

（四）符合通用标准规定的材料。

（五）申请甲级测绘资质的，应当提供符合专业标准规定的测绘

业绩材料。

三、对在本标准实施前测绘单位已有的用于申请测绘资质的专业

技术人员，在不离开本单位的前提下，实行“老人老办法”，原有专

业和职称等级继续有效。没有测绘专业高级职称的注册测绘师可以计

入中级测绘专业技术人员。

附件：1.通用标准      

          2.专业标准                                  
附件1通用标准.pdf
附件2专业标准.pdf

                     

https://zrzy.guizhou.gov.cn/wzgb/zwgk/zdlyxxgk/dlxxgl/chdlxxtzgg/202201/P020210618337453362747.pdf
https://zrzy.guizhou.gov.cn/wzgb/zwgk/zdlyxxgk/dlxxgl/chdlxxtzgg/202201/P02021061833745340010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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